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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总局关于开展在工商登记管理中

搭车收费等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各地工商机关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围

绕 “四风”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了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成果，坚决纠正借工商登记管理之机搭车收费、搭载附加条件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实现

登记监管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目标，总局决定开展借工商登记管理之机搭车收费、搭载附加

条件等行为的专项整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坚决纠正借工商登记管理之机搭车收费、搭载附加条件等各种损害

群众利益的行为，达到改进登记监管工作作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目

的。

　　二、重点任务

　　坚决纠正借工商登记管理之机搭车收费、搭载附加条件等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违规违纪

行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利用工商登记管理环节，采取暗示、刁难或设置障碍等方式搭

车强制收费；2.借工商登记管理之机强制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加入个私协会；3.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在工商登记中强制提交流动人口婚育证明；4.在工商登记管理中违规增加其它证

明文件或违规违纪搭载收取其他费用；5.在登记监管过程中超越工商法定职责的其他行为。

　　三、工作步骤

　　（一）明确责任，建立工作机构。要建立由个私监管、纪检监察、人事、财审等相关部

门组成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专项整治任务。

　　（二）制定方案，认真部署整治工作。要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专

项整治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整治进度，提出具体时间安排。

　　（三）全面自查，不留死角。要统一部署，对工商登记管理环节进行全面梳理，监督检

查，不留死角。

　　（四）重点督查，不走过场。要在全面监督检查的基础上，重点对基层工商机关登记管

理工作进行检查。总局将适时派出督察组，对各地专项整治情况组织抽查。对专项整治工作

搞形式、走过场，达不到目标要求的，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要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五）抓好整改，建章立制。要把专项整治工作与日常工商登记监管工作结合起来，根

据专项整治工作的重点任务，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整治意见，明确整改要求，建立制

度规范，坚决纠正搭车收费、搭载附加条件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六）切实做好巩固专项整治成果工作。要注意发现、总结推广专项整治工作中的有效

做法和成功经验，并及时上报总局。总局将在适当时机组织专题研究活动，结合工商登记制

度改革部署，把专项整治工作中的有效措施和经验转化为规章制度，纳入经常性监督，实现

工商登记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目标。

　　四、进度安排

　　（一）2014年1月，各地根据专项整治方案开展自查。

　　（二）2014年2月至6月底，总局组织开展重点针对基层工商机关登记管理工作整改情况

的专项督察。组织专题研究活动，总结经验，提出措施，制定规章制度。

　　五、有关要求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是落实整改要求的重要途径和解决搭车收费、搭载附加条件等突出问

题的有效方法，各地工商机关要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作。要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标准、严

明的纪律狠抓落实，务求取得实效。

　　各地自查结果于2014年2月28日前报总局个体司。

　　                                               工商总局

　　                                            2013年12月23日

 


